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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开展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工作会议精神，查明我县草原有害生物面积种类、分布及危害情况，分析发生发展规律，监测发生动态，掌握发展趋势，有效防治草原有害生物，科学区划我县草原有害生物防控工作重点，科学经营管理草原，建立草原有害生物管理信息系统，评价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夯实草原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相关基础工作，制定草原发展规划，促进草原安全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项目概况
（一）资金来源：《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梁财综〔2022〕43号），下达草原有害生物治理资金6万元。
（二）项目名称：梁河县2022年草原有害生物普查监测治理建设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法人代表：段双宝
（五）单位地址：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
（六）项目建设规模及地点：开展全县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实施草原毒害草治理0.3万亩，涉及遮岛镇、芒东镇、勐养镇、河西乡、九保乡、曩宋乡、大厂乡、小厂乡、平山乡。
（七）项目建设期限：2022年5月—11月
三、建设内容
（一）草原有害生物普查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州林草局关于开展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实施完成梁河县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工作。结合梁河林草工作实际，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工作，2022年11月30日前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野外调查工作，编制完成梁河县草原有害生物普查报告。
（二）草原毒害草治理
根据州林草局关于下达2022年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任务的通知，下达我县防治任务0.3万亩，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调查情况，规划草原毒害草治理0.3万亩，共小班12个，其中：大厂乡0.13万亩，芒东镇0.1万亩，河西乡0.06万亩，曩宋乡、小厂乡0.01万亩。根据草原毒害草危害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类型，区划为预防区、一般防治区和重点除治区。规划预防区面积0.02万亩，6个小班；一般防治区面积0.255万亩，5个小班；重点除治区面积0.025万亩，1个小班。防治对象：紫茎泽兰、飞机草、薇甘菊等。(附2022年草原毒害草治理规划位置示意图)
2.治理措施：对预防区和一般防治区，面积0.275万亩，11个小班，加强火源管理，开展草原有害生物监测，掌握草原蝗、沙漠蝗、黄脊竹蝗等有害生物入侵动态，一旦发现危害，及时进行防治。对重点防治区，面积0.025万亩，1个小班，治理对象为紫茎泽兰、飞机草等草原毒害草，采取人工铲除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方式进行，药物使用选择生物制剂类农药。
3.治理时间：2022年8-10月。
4.验收标准：治理后，草原毒害草残存率≤10%，无明显漏防情况。
四、建设投资
项目建设总投资6万元，资金为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具体详见投资计划表：
	投资计划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1
	草原有害生物普查成果
	套
	   1
	  50000
	50000

	2
	草原毒害草治理
	亩
	250
	40
	10000

	合计
	
	
	
	
	60000


五、组织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快推进梁河县2022年草原有害生物普查监测治理建设项目，切实发挥项目资金效益，建立健全责任机制，确保建设项目按时、按质顺利实施，经县林草局研究决定，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段双宝  县林草局局长
副组长：杨世富  县林草局副局长
成  员：曹加兴  有害生物检疫防治股股长
        姚年昌  项目办主任
何明垄  财务室负责人
尹兴竹  项目办副主任
邓留芳  有害生物检疫防治股工作人员
张彦愉  项目办工作人员
唐永乐  国有林场场长
孙韩廷  遮岛镇林业站站长
张德区  芒东镇林业站站长
孔连才  勐养镇林业站站长
张奇才  河西乡林业站站长
邵正波  九保乡林业站站长
孙向廷  曩宋乡林业站站长
蚌灵翔  平山乡林业站站长 
段如龙  大厂乡林业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杨世富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曹加兴、姚年昌同志兼任，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并处理日常事务。
（二）项目资金管理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制度，专款专用，项目资金使用按要求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三）项目档案管理
安排专人负责项目档案的收集、整理、归类、保管等工作。同时，按照项目建设档案管理的规定，保管好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文件、文本、方案、图片、合同、成果、验收、总结等材料，装订成册，建立卷宗，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做到一个项目一套档案。
（4） 资金支付
按照局财务管理制度要求，资金到账后，按照项目建设程序报批后支付，并监督完善相关报账手续。
（5） 项目验收
按照国家、省、州、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相关规定，项目完工后，及时组织开展项目初步验收并做好审计结算工作，最终报请县人民政府竣工验收。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通过实施普查及监测治理，受益群众450户1500人，将促进草原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增加林农收入。
（二）社会效益。通过实施普查，查明草原有害生物发生种类、面积、分布及危害程度，系统评估发生危害现状及趋势，科学规划防控措施，夯实监测预报基础工作，同时，辖区内草原有害生物发生得到有效控制，危害程度减轻，危害面积明显减少。
（三）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后，可提升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有利于保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使区域内草原资源按自然规律演替、发展，发挥最大的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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